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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披露的《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

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华安证券

出具的证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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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滨江城建 

外文名称（如有） Anqing Binjiang Urban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Co. LTD. 

外文缩写（如有） Binjiang Urban Construction 

法定代表人 金京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绿地紫峰大厦 B 座 33 楼 3315 室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绿地紫峰大厦 B 座 33 楼 3315 室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246003 

公司网址 www.aqbjcj.com 

电子信箱 bjcjcompany@163.com 

 

二、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已经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2]【154】号文件

批准注册公开发行。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并表决同意发行人申请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发行人股东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政府决定同意发行人申

请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22 年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22 安庆滨江债/22 滨江债 

3、债券代码：2280254.IB/184429.SH 

4、债券发行日：2022 年 6 月 20 日 

5、债券到期日：2029 年 6 月 20 日 

6、债券余额：3.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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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券年利率：4.00%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

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

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9、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面向专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1、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本期债券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按

期足额付息，尚未到还本日 

12、债权代理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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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华安证

券严格按照审核部门相关规定和《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严格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对公司资信状况、经营及财务能力、募集资

金的使用、公司债券还本付息、增信机制、信息披露等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核查等

方式进行持续跟踪，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

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债券受托管理期内，债

权代理人履职基本情况如下： 

    1、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3年度，发行人重要事项的临时公告与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情况如下： 

（1）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发布《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

外担保情况的公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351,079.00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长 91,912.00 万元，新增对外担保余额占 2022 年末净资产

的比重为 28.65%，超过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 20%。截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

行人对安徽衡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80,000.00 万元，

占 2022 年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24.94%。发行人被担保人经营正常，各项有息负债

正常兑付兑息，发行人发生代偿的风险可能性较小。本次新增担保事项不会对发

行人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3 年 6 月 30 日，华安证券作为“22 滨江债/22 安庆滨江债”的债权代理

人，根据相关要求出具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

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

资金。经核查，“22 滨江债/22 安庆滨江债”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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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促发行人按时还本付息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在债券每次付息前 1 个月，提前督促发行人准备付息

资金；并督促发行人提前 3 个工作日将付息资金自专项偿债账户转至中债登指定

账户，提前 2 个交易日将付息资金自专项偿债账户转至中证登指定账户，并取得

转账凭证确认。 

4、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

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准则》第十二条

规定和《债权代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5、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情况 

债权代理人按照《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债权代

理职责，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6、督促发行人自查工作  

债权代理人督促发行人主动开展自查工作，并向安徽证监局提交了自查底稿。 

7、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根据《债权代理协议》约定，债权代理人每年对发行人进行回访，监督募集

说明书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保持与发行人的沟通交流。 

华安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2 滨江债/22 安庆滨江债”本息偿付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和《债权代

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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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状况 

发行人是迎江区内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营业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还包括贸易业务、建设管理费业务、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等。发行人各项主营业

务在安庆市均具有垄断优势。 

发行人的主要职能是实施和运营安庆市迎江区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发行

人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主要采取委托代建及自建自营两种模式。贸易业务经营模式

主要为受托代理采购，以销定采。建设管理费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为对委托方的工

程项目进行全程监督管理，收取建设管理费。其他业务主要包括租赁及物业管理

业务和利息业务。 

公司业务状况和地方经济、财政情况及经营环境等息息相关。2023 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安庆市迎江区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有进态势。根据

《迎江区 2023 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267.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7%。规模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0%，

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 11.0%。2023 年，全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0.3 亿元，

增长 18.8%，财政收入增速较快。此外，全区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其中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56 万元，增长 5.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

万元，增长 8.3%。地区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发行人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发行人是经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作为迎江区重

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在区域处于垄断地位，行业市场地位稳定，持续盈利能

力较强，未来发展空间较大发展前景。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8 亿元，

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表：2023 年度发行人各业务板块经营数据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 - - - - -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1.09 0.94 61.06% 4.59 4.06 91.38% 

建设管理费业务 0.30 - 16.61% - - - 

贸易业务 0.18 0.18 10.03% 0.37 0.37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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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 0.11 0.03 5.96% 0.04 0.02 0.84% 

利息业务 0.09 - 4.90% - - - 

其他业务： 0.03 0.03 1.44% 0.02 0.02 0.41% 

合计 1.78 1.18 100.00% 5.02 4.47 100.00%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以下数据来自发行人经审计的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发行人披露的《安庆市

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4】

第 013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规模为 517,643.58 万元，较 2022 年

末降幅为 14.34%；净资产规模为 323,557.04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幅为 0.87%；

发行人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824.41 万元，较 2022 年度降幅为 64.52%，主

要系公司本期经发投从长期股权投资转入持有待售，同时划出滨江新能源、滨江

文旅、宜江农贸市场等多家公司股权，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等业务板块收入减

少所致；发行人2023年度实现净利润6,410.54万元，较 2022年度增幅为12.13%。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517,643.58 604,328.64 -14.34 

负债合计 194,086.54 283,553.79 -31.55 

净资产 323,557.04 320,774.84 0.8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323,310.08 320,633.21 0.8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7,824.41 50,241.21 -64.52 

营业利润 7,208.34 6,093.75 18.29 

利润总额 6,935.01 6,027.24 15.06 

净利润 6,410.54 5,717.23 12.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52.20 5,749.39 12.2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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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812.77 5,023.46 -44.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2,179.60 -24,793.87 -110.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2,990.41 62,724.64 -63.35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44.01%，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110.4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多所致。 

2023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63.3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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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00 亿元，其中 2.00 亿元用于安庆市迎江区智

慧农贸市场（一期）项目建设，1.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 1.58 亿元，其中 0.59 亿元用于安庆市迎江

区智慧农贸市场（一期）项目建设，0.99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募集资金均按

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00 亿元，其中 2.00 亿元用于安庆市迎江区智

慧农贸市场（一期）项目建设。经项目组现场核查，截至 2023 年末，安庆市迎

江区智慧农贸市场（一期）项目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21.71%，暂无运营收益。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托管账户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寿庆支行 

公司名称：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203 9981 1371 0000 05 

（二）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寿庆支行 

公司名称：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203 9981 1331 0000 07 

（三）偿债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寿庆支行 

公司名称：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203 9981 1391 0000 09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说明

书和三方监管协议约定运作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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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一、定期报告披露 

2023 年度，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2 年度审计报告、2022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

告、2023 年半年度报表、2023 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付息公告等相关公告，债

权代理人已对相关公告进行审阅。 

2024 年 4 月 29 日，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和公司债券年度

报告。 

二、临时报告披露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发布《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

外担保情况的公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351,079.00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长 91,912.00 万元，新增对外担保余额占 2022 年末净资产

的比重为 28.65%，超过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 20%。截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发

行人对安徽衡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80,000.00 万元，

占 2022 年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24.94%。发行人被担保人经营正常，各项有息负债

正常兑付兑息，发行人发生代偿的风险可能性较小。本次新增担保事项不会对发

行人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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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

性分析 

一、公司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在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债券本息时，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将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本期债券当期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

或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以确保本期债券当期应付本息能够完全偿付。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

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债券按时、足额偿付，具体偿债

保障措施详见债券募集说明书。 

报告期内，发行人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有效，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执行增信机制、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及变动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设置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偿债计划

的财务安排、充分发挥债权代理人的作用、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充

分发挥债权代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其他保障措施等，形成了一

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按照募集说

明书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内外部增信机制的执行及变动情况 

（一）担保人概况 

名称：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怀宁路 288 号安徽担保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召远 

注册资本：1,868,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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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

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业务；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

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商务信息咨询；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2005]144

号）批准，于 2005 年 11 月在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安徽省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的基础上，吸纳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经贸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的一家政策性省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 18.60 亿元，经主管部门批准多次增资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后实收资本 248.06 亿元，安徽省人民政府持有公司 100%股权。

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各类直接融资性担保业务和再担保业务为

主业，是安徽省内注册资本和业务规模最大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在全省融资性担

保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担保人出具了[2024]京会兴审字

第 0095002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数据来自担保人经审计的 2023

年度财务报告。 

表：2023 年度/末担保人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总资产 3,602,988.62 

总负债 819,857.45 

净资产 2,783,131.18 

营业收入 125,085.35 

净利润 11,58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9,411.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3,519.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7,446.1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3,665.00 

（三）内外部增信机制变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2 滨江债/22 安庆滨江债”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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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由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偿债计划：（1）利息的支付：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本

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办

理。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

息公告中加以说明；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

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2）本金的兑付：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即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

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中

央国债登记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

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债券登记托管机构

将按照上述比例注销债券持有人持有的相应部分的本期债券；本期债券本金的兑

付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应兑付债券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本

金的兑付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3、其他偿债保障措施：（1）设置偿债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已经聘请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作为本期债券监管银行，并签署《募集资金及偿债资

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已在监管银行为本期债券开设偿债资金专户，由

发行人自行筹集资金在每年还本付息日之前 5 个工作日将当期偿付资金划入该

偿债资金专户；（2）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自本期债券发行起，发行人已成立专

门工作小组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自成立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偿付

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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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3）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发行人建立了一

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4）充分发挥债权代理人的作用，发行人聘请华安证

券为债权代理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代表债券持有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

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从制度上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5）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

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按时、足额偿付做出

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按期足额付息，尚未到还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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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其他义务，报告期

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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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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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较为正常。 

发行人是经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作为迎江区重

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在区域处于垄断地位，行业市场地位稳定，持续盈利能

力较强，未来发展空间较大发展前景。发行人作为安庆市迎江区重要的基础设施

建设主体，在项目建设、投融资、财政补贴方面得到安庆市政府以及迎江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项目来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发行人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

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较为充裕的经营盈利能力将为本次债

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17,824.41 万元，净利润为

6,410.54 万元，发行人营业收入保持稳定，盈利能力较强。2023 年度，发行人的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2,812.77 万元，现金流整体较为充裕。截至 2023 年末，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37.49%。总体来看发行人稳定的经营业绩与较为充裕的经

营性现金流将为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提供良好保障。 

发行人一直保持优良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具有良好的资信和畅通的融资

渠道。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国内众多大型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

稳固的合作关系，培育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良好的融资能

力有力地支持了发行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债务违约及延迟支付债务本息的情况。发

行人贷款偿还率及利息偿付率均为 100%，能够及时偿付贷款和利息。发行人 2023

年度应付利息均已经完成支付。 

综上，发行人有较好的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能够及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额

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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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债权代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债权代理人已按照债权代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债权代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人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

况，并及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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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4 年 6 月 21 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发行人和本期债券出

具了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4】0361 号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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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负责处理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2023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22 

 

第十四章 其他 

2023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

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华安证券作为“22 安庆滨江债”的债权代理人，将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

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本页无正文，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安庆市滨江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之签章页） 

 

 

 

 

 

 

 

 

 

 

债权代理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